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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无 论是 从 群体来 看 ， 还 是 就个 体 而 言 ， 人 类 生 活 都 包 含着 多 重 方 面 ， 伦 理 生 活 则

是 其 中
一 个 重 要 的 维度 。 传 统儒 学 已 把 人 所 特 有 的 伦 理 生 活 看 作是 人 区 别 于 其 他存 在 的

根 本 性特 征 作 为 人 类 生 活 的
一

个 重 要 方 面 ， 伦 理 生 活 本 质 上 具 有 实 践 的 品格 ： 按其 实 质 ，

伦 理 生 活 总 是 与 道德 实 践联 系 在
一

起 伦 理 生 活 与 道 德 实 践 的 主 体都 是 人 ： 伦 理 生 活 以

人 为 主 体 ， 遒 德 实 践 也 表 现 为 人 的 活 动 从 生 活 、 实 践 的 主 体 （ 人 ） 这 一

角 度 去 理解 伦

理 生 活 和 道 德 实 践 ， 涉 及 多 重 环 节 ， 这 些 环 节 同 时 在 某 种 意 义 上构 成 了 伦 理 生 活 和道 德

实 践 本 身 所 以 可 能 的 前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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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泛而言 ， 作为 人存在的重要方面 ， 伦理生活可 以视为人在伦理意义上的
“

在
”

世形态和过程 。 这一

形态和过程既展开于多样的社会活动 ， 也体现于生活世界中的 日 用常行 ， 既包括理解 、 接受一定的伦理观念 ，

也涉及按相关 的伦理观念为人和处事 。 从本源的层面看
“

伦理
”

关乎人伦关系以及 内含于其中 的一

般原则 ，

具有伦理意义的 生活 （ 伦理生活 ）

一方面使人成为伦理之域的存在 ， 另
一方面又从一个层面担保了 人伦秩

序的建构 。

人不 同于动物的重要之点 ， 在于具有理性的品格 ， 这一

品格赋予伦理生活以 自觉的形态 。 与之相联系的 ，

是伦理生活的认知之维 。 作为伦理生活的构成 ， 认知主要涉及知识层面上对相 关对象 （ 包括人 自 身 ） 的把

握 。 认知包括不同 方面 ， 举凡科学研究 、 政治实践 、 经济运行等 ， 都关乎认知 。 在伦理生活中 的认知 问 题

首先指 向 作为伦理生活主体的人 自 身 。 在伦理生活 中 ， 认知所要解决的 问 题包括 ：

“

谁是伦理生活的主体
”

、

“

这一主体具有什么样的 品格
”

？ 伦理生活的主体是人 ， 伦理生活是人类多重生活的
一个方面 ， 这样 ， 从本

原的 角度来考察
“

谁是伦理生活的主体
”

这
一

问 题又关联着
一

个更广 的问 题 即
“

人是什么
”

或
“

何为人
”

。

历史地看 ， 哲学家们 已从不 同的 角度提 出
“

人 是什 么
”

、

“

何为人
”

这一类 问题。 儒家在先秦的 时候 ， 便开

始辨析人禽的 区分 ， 所谓
“

人禽之辨
”

即 体现了 这一

点 。

“

人禽之辨
”

所追问 的是人与动物 （ 禽 兽 ） 之间

的根本区别 ， 这可以视为
“

人是什么
”

这一

普遍性问 题 的特定表述形式 。 儒家的 以上追 问 ， 与伦理生活紧

密地联系在
一

起 。 追问
“

人是什么
”

（ 人区 别于动物的根本之 点 ）
， 旨 在把握伦理生活的 主体。 同样 ， 在西

方哲学史上 ， 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关切 。 如所周知 ， 康德便曾经提出 四个问 题 ：

“

我可以知道什么
”

、

“

我应 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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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什么
”

、

“

我可以期望什么
”

’ 以及
“

人是什么
”

。 从提问之序看 ，

“

人是什么
”

这
一

问题似乎被置于最后 ，

但是 ， 就伦理生活的角 度而言 ，

“

人是什么
”

这
一

问题则有着 逻辑上在先
”

的 意义 ： 只有首先解决
“

人

是什么
”

这
一

问题 才能进
一

步地去考察和理解具体的伦理生活 。 可 以看到 ， 不管是中 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 ，

对
“

何 为人
”

、

“

人是什么
”

这
一

问题 ， 很早就 已加 以探究 。

人作为现实的存在 ， 有其感性之维 ， 后者既体现于人所 内 含的感知能力 ， 也 以感性 的 需要 （ 如
“

饥而

欲食
”

、

“

渴而欲饮
”

、

“

寒而欲衣
”

等 ） 为表现形式 。 同 时 ， 上文 已提及 ， 人又有理性的 品格 ， 能够 自 觉地

展开逻辑的 思维 ， 辨别真 、 假 、 善 、 恶等 。 人的理性之维 ， 更 内 在地体现于精 神层面 的追求 。 中 国 哲学家

所说的伦理境界 ， 便以精神层面的提升为指 向 ， 其中也展现 了理性 的要求 。 作为感性存在与理性规定 的统一

，

人总是一

个
一

个的个体 ， 没有抽象的 、

一

般的人 。 但是 ， 另
一方面 ， 人又生活在群体之中 ， 具有群体的品 格 ，

荀子肯定人的特点在于能
“

群
”

， 已有见于此 。

② 相应于感性与理性 、 个体性与群体性 的 以上关联 ， 人既有

自然属性或天性 ， 又具有超越 自然 的社会品格 ， 包括德性 。 儒家要求化天性 为德性 ， 即意味着从 自 然的欲求 、

倾向 ， 进一

步提升到具有社会意义的德性 ， 这一看法 ， 也注意到了 天性和作为社会品 格的德性之间 的相互

联系 。

对
“

何为人
”

的理解 ， 并不仅仅是一

个抽象 、 思辨的 问 题 ， 而是 与前面所提 到的伦理生活息 息相 关 。

对 “

何 为人
”

的不同看法 ， 往往影响 、 制约 、 规定着人们对伦理生活的认 识 。 如前所述 ， 人 既有感性的 品

格 ， 又有理性的规定
； 既是个体 ， 又具有群体的属 性 ； 既内 含天性 ， 又是社会性的存在 ， 等等 。 从哲学史

上看 ， 对
“

人是什么
”

这一

问题的不同理解 ， 常常 具体表现为 对以 上规定 的不同侧 重 。 在感性与理性 的关

系上 ， 有 的哲学家 主要突出 了 人的感性规定 ， 另
一

些哲学家则更多 地强调人的理性品格 。 在个体 与群体的

关系上 ， 有的 比较注重人所具有的个性特点 ， 另
一

些则更关注人所具有的 群体性品格 ， 如此等等 。 对人 的

这种不 同认识 ， 同 时影响着对伦理生活的理解 。 事实上 ， 哲学家们对伦理生活的不同 看法 ， 便 以他们对
‘ ‘

何

为人
”

的多样理解 为前提 。 对于突 出 理性品 格的哲学家来说 ， 人的伦理生活往往更 多地被规定为理性之域

的追求 宋 明时期 ， 理学中 的
一些人物将人视为天理或天地之性的化身 ， 由此主张依乎道心 、 以醇儒 为伦

理生活的样式 。 而对注重感性品格的哲学家来说 ， 人所应该关切的 ， 首先是和人的感性需要满足相联系的

活动 ， 经验主义对伦理生活的理解 ， 每每呈现此种特点 。

伦理生活所包 含的认知之维 当然不限于对伦理生活主体 （

“

何为 人
”

） 的看法 ， 但就实质的层面而言 ，

这种理解在逻辑上构成 了 理解伦理生活 的前提 ， 并直接制约着对伦理生活的具体规定 。

伦理生活的第二个方面 ， 关乎评价 。 前面所讨论的认知 ， 主要涉及广义的
“

是什么
”

， 评价则更 多地指

向价值的判断 ， 包括对好或坏 、 善或恶 、 利或害等 的评判 。

“

何为伦理生活的主体
”

以及更广 意义上的
‘ ‘

人

是什么
”

这一

问题 ， 如果换一

种方式表述 ， 也就是 ：

“

谁在生活
”

或 谁活着
”

。 从逻辑上说 ， 在把握了 以

上 问题之后 ， 进
一

步的 问题便是 ：

“

为何而生活
”

或
“

为什么活着
”

。

“

为 什么 活着
“

具有 目 的指向 ， 与之

相关的是评价性的 问题 。

为什么 活着
”

所涉及的 是人生价值 、 人生意义层面的 问 题 ， 对这一

问题的 回答 ， 与人生领域的价值判

断无法相分 。 引 申 而言 ， 这一

问题又关乎 什么样 的生活是值得过 的
”

或者
“

什么 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
”

。

历 史地看 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在反复地探寻这
一

类 问 题 ， 即 什么样 的生活是有意义的
”

。 归根到底 ，

以上问题都指 向
“

为什么而活着
”

这
一

更基本的 问题 。 孔子提出
“

志于道
”

的要求 这里的
“

志
”

有指向 、

追求之意 ，

“

志于道
”

也就是 以
“

道
”

作为追求的 目 标 。 对孔子 而言 生活的 意义和 目标 就体现于追求
“

道
”

的过程 。 中 国哲学所说的
“

道
”

， 有多方面的涵义 ： 它既指天道 ， 包括通常说的宇 宙 、 世界 的 普遍法则 ， 也

①

② 参见 《 荀子 王制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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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人的社会理想 、 文化理想 、 道德理想 。 志于道
”

意义上的 道
”

， 更多地关联后者 ， 而
“

志于道
”

则相

应地意味着人应该 为追求 、 实现 以上理想而存在 。 与之有所不同 ， 道家将未经后天作用 的 自然状态或人的

天性视为理想 的存在形态 ， 道家对生活 目 的或生活意义的看法 ， 也与 以上理解相联系 。 按道家之见 ， 有意

义或值得追求的生活 ， 具体表现为维护 、 保持人的天性 ， 或者说 ， 在人的天性受到外在的作用和影响之后 ，

重新回 归到其本然形态 。

生活 目 标 的规定 、 理想 社会形态 的确认 ， 与前面提到 的
“ 人是什么

”

这一

问题紧密相关 。 道家把维

护和回 归人 的天性 、 避免以 人为 的规范和外在体制去 约束或扭曲人的天性视为人生的 目标 ， 这种理解的前

提 ， 是把人 的天性看作是最真实 、 最完美的形态 ： 真正意义上的人 ， 乃是以天性为其内在规定 。 与此相联

系 ， 生活的意义也在于维护 、 回归人的天性 。 同样 ， 儒家强调人应当 以
“

志于道
”

为生活 的取 向 ， 这
一

理

解也与儒家对人的理解相关联 在儒家看来 ， 人首先是具有理性品格特别是伦理品格的存在 。 正是 由此出发 ，

儒家赋予伦理的生活以追求道 （

“

志于道
”

） 的 内 容 。 从西方哲学看 ， 亚里士多德主要将有意义或值得过的

生活与幸福联系起来 ， 当然 ， 他所理解的幸福是比较广义的 ， 其特点在于关乎理性 （ 包括沉思 ） ， 而非仅仅

基于功利或感性需要的满足。

可 以看到 ， 不 同的生活 目 标 、 生活理想 ， 体现了 不同 的价值追求 。 伦理生活 的评价之维 ， 便与这种价

值的判断 、 价值的追求相联系 。 对生活 目 标 、 生活理想不 同理解的 背后 ， 是对伦理生活价值意义的不同判断 ，

与 为什么 而活着
”

这
一

问题相联系 ， 这种理解和判断 同时体现 了 伦理生活中的价值维度 。

由
“

为什么活着
”

进
一

步思考 ， 便面临
“

如何活着
”

的 问题 ， 后者涉及的是如何使有 意义 、 值得追求

的生活得 以实现 ， 或者说 ， 以什么样的方式 ， 将这种有价值的生活形态化为现实 。 具体而言 ， 这
一

问题与

伦理生活中 的规范性相联系 。 以 中 国哲学的概念来表述 ， 规范也就是
“

当然之则
”

， 它具有对行为 的约束 、

引 导 、 制约意义 。 从伦理生活的 角度看 ， 规范首先规定着人们可以做什么 ， 不可以做什么 ； 同时 ， 规范又

涉及 如何做
”

的 问题 。 可 以做 、 不可 以做 ， 关乎行为 正当与 否的 问 题 ； 如何做
”

、 通过什么 样的途径达

到 目 标 ， 则涉及行 为 的方式 。 在行动没有发生之前 ， 规范制约着人的选择 ： 在行动的展开过程中 ， 规范则

规定着行为 的 具体方式并由 此对行动加以 引 导 。 在伦理生活中 ， 同样涉及多方面的规范 、 规则 如
“

不说谎
”

、

“

不偷盗
”

便属于伦理生活中 的基本规范 。 这种规范规定着人们在不同场合中 的行为 选择 。 就 不说谎 言 ，

其规 范意义便体现于引 导人们讲真话 、 保持诚 实的品格 。 在行动完成之后 ，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
一

行动 ？

或者说 ， 根据什么 去评判其善恶或正当 与否 ？ 这里 ， 规范便提供 了评价 、 判断 的准则 ： 如 果某种行为合乎

评价者所接受的伦理原则 （ 规范 ）
， 则这种行为便得到肯定 ； 反之 ， 则将被否定 。

概而言之 ， 前面所论涉及三个问 题 ： 与认知相联系的 是
“

谁活着
”

， 与评价相联系的是
“

为什么活着
”

，

与规范相联系的是
“

如何活着
”

。

“

谁活着
”

、

“

为什么活着
”

与
“

如何活着
”

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 。 然而 ，

对
一

个具体的伦理生活主体来说 ， 在追 问 和反思 以上 问题之后 ， 总是进而面临如下问题 ：

“

活得怎么样 ？

”

每
一

个现实 的个体对 自 己的生活都会有不同 的体验和感受 ，

“

活得怎么样
”

这
一

问题所关涉的 ， 便是个体所

具有的生活感受 ， 这种感受以哲学化的概念来表述 ， 也就是
“

生存感
”

通常所说的
“

幸

福感
”

， 即 可视为 生存感的表现形式之一

。 相对于生活过程中的特定体验 ，
生存感可以看作是对生活的总体

感受 。 这里 的
“

感
”

非常重要 ， 需要给予特别 的重视。 简略而言 ， 感
”

可理解为
一

种综合性的精神形态 ，

其中 既包含普遍层面的理性认知 、 价值取向 ， 也渗入了 个体的人生信念 、 情感意愿 ， 这种综合性的精神形

态同 时构成 了 伦理生活的重要方面 。 如前面所提到的 ， 伦理生活 的主体是
一

个个的 具体个体 ， 对具体的个

① 从逻辑的 层面看 ， 对 “

活得怎么样
”

的 问题 ， 既可从他人 （ 第 人称 ） 的角度加 以分析 ， 也 可从个体 自 身 （ 第
一人称 ） 的 角度加以反 省 。

前 者表现为
一种外在的考察

，
涉及对个体生活境遇及其形成根源等方面的分析和评判 ， 后者则 关乎个体 自 身 内 在的 体验和 感受 。 就伦理生

活 的具体展开而言 ， 后一方面与个体具有更内 在的相关性 这里所说的生存感主要 与后者相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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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来说 ， 生活过程 中 总是会形成各种真切 的感受 ， 这种感受并非抽象而不可捉摸 ， 而是以 综合 的形态存 在

于每
一

个人身上 。 总之 ， 多重精神 向度凝聚为
一

， 并以 真切 的形态 内 在于现实的个体 ， 这是 感
”

的 重要

特点 。

作为 上述之 感
”

的具体形 态 ，

“

生存感
”

包含多方面 的涵 义 。 首先是理性之维 。 在
“

生存感
”

中 ，

总 是包含着对生活 （ 包括生活主体 、 生活意义 、 生活方式等 ） 的 多样理解 ， 这种理解 同时具有理性的 内 涵 。

在这
一

意义上 ， 生存感 以理性为题 中之义 。 当 然 ， 这种理性的品格并非时时刻刻都 以明觉的形式存在 ， 在

很多情况下 ， 它常常隐而不显 。 在理性规定之外 ， 生存感还包含个体 内 在的 意 向 、 欲求 ， 这种意 向 、 欲求

凝结 了人的生活理想 ， 体现 了个体对生活的不同追求 ， 并使生存感区 别于空泛的形式 。 进而言之 ， 生存感

又关乎人的情感体验 。 情感是人最真切 的感受和体验 ， 在生存感中 ， 包含着对生活意义个性化的感受和 自

我体验 ， 这种感受和体验 以人的真情实感为 内 容 ， 既具有个体性 ， 也呈现切近性 。 此外 ， 生存感还渗入 了

人的价值信念 ， 后者体现的是人对生活意义的
一

般看法 。

要而言之 ， 生存感 中 既有理性层面 的 知识 、 评价 ， 又包含 了 经验层面的 感受 、 体验 ： 生存感 的特 点在

于不是 以抽象化 、 概念性 的方式存在 ， 而是与每
一个体 自 身 的经验性感受和体验相关 。 同 时 ， 生存感 既包

含制约生活 目 标 、 人生 意义 的普遍价值取 向 ， 又渗入了 个体 自 身 独特的价值关切 。 以上方面并不是以分 离

的形式存在 ， 而是 内 在交融 ， 呈现浑然难分 的形态 。 凝结于生存感中 的 以上 内 容 ， 同 时又表现为 个 体化的

内 在意识 。 从存在的形态来看 ，
生存感往往以 明觉性与默会性的 交融为 特点 ：

一

方面 ， 它包含 了 自觉 的 内

涵和品 格 ； 另
一

方面 ， 其意识内 容又并非总是 以 明言的方式呈现 出来 ， 而是每每取得隐默的形式 。 以 上意

义中 的生存感 ， 与
“

境 界
”

具有相通性 ： 作为 人的 内 在精神世界 ， 境界也表现了 人综合性的精神发展形态 ，

从中 理性和感性 、 自 觉和不 自觉等方面往往彼此交融 。

作为 综合的 精神形态 ， 生存感 以意义的领悟 为其核心 。 如前所述 ， 从实质的 方面看 ， 生存感主要表现

为个体对生存意义的综合感受 。 这种感受的核心 ， 乃是对意义 的理解 、 把握和体验 。 宽泛而言 意义包括认知

理解之维与 目 的 价值之维 ， 内 在于生存感的意义 ， 主要涉及 目 的 价值的层面 。 这
一

视域 中的 意义 ， 本

身 也可 以 有不 同 的存在方式 。 当人通过 自 身 的价值创造而化本然对象为 合乎人的理想之存在时 ， 意义便以

为我之物为存在形态并体现于其上 ， 意义 的这一呈现方式具有某种外在的特点 。 在生存感中 ， 意义的呈现

更 多地与个体的经验 、 反 思 、 感受相联系 ， 并相应地取得 内 在的形态 。 这里可以 看到某种 互动 ： 意义 的领

悟使生存感获得 了 确定 的 内容 ， 从而不同于偶然 、 分离 的意念 ； 生存感则赋予意义 以 内 在的存在形态 。

抽象而言 ，

“

感
”

既可以从共通的角 度去理解 ， 也可 以从个体的层面 去把握 。 然而 ， 在生存感中 ， 共通

感和个体感乃是彼此交错在
一

起的 。 共通感可 以视为
一

定社会群体之 中普遍存在的 相关意识 ， 人总 是包含

作为人而具有的普遍意识 。 通常所说的
“

人同此心 ， 心 同此理
“

也涉 及这 点 ：

“

人同此心
”

， 意味着凡人

皆有 ，

“

心同 此理
”

则进
一

步指 出 了这种普遍意识超越个体的性质 。 中国 哲学常常将
“

理
”

与
“

事
”

加以

区分 ，

“

事
”

是
一

件
一

件的 ， 具有特殊性 ，

“

理
”

贝俱有普遍性 ， 是不同 的事和物中所内 含的
一般规定 。 谈

到
“

理
”

， 总是侧重于其普遍性的方面 ， 与之相应 ，

“

人同此心 ， 心同此理
”

所侧重 的 ， 是人所具有的 共通感 。

这种共通感构成了 生存感的题 中之义
， 前面所说的理性的认知 、 对普遍价值取 向 的接受等 ， 都涉及共通感 。

除 了 这
一

共通之感 ， 生存感还包含个体的层面 。 具体来说 ， 共通感一普遍具有 的共通意识 ， 并不是 以抽象 、

孤立 、 外在的形式存在 ， 而是 内 在于
一

个
一

个具体的个体之 中 ， 并与个体的意识相融合 。 正是在个 体之中 ，

丼通感得到 了 具体 的落实 ， 获得 了 现实的形态 。 要 而言之 ， 普遍的 向 度和个体的 向 度 、 共通感和个体感在

生存感 中 彼此交融在
一

起 。

① 参 见杨 国 荣 ： 《 成己与成物——意义世 界的生成 》 第一

章 ， 北京 ： 人 民出 版社 ，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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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伦理 生活的角度看 ， 生存感本身 究竟具有什么 样的 意义 ？ 这
一

问题所涉及的 ， 是生存感在伦理生活

中 的现实作用 。 具体地考察生存感与伦理生活的 关系 ， 便不难注意到 ， 生存感的意义首先在于把伦理生活

引 向 个体 ， 使之进入个 体的存在 过程 。 在这里 ， 生存 感呈现二重意义 ：

一方面 ， 它本身 内在于伦 理生活 ，

并具体表现为个体在伦理生活展开过程 中的 自 我体验和 感受
；

另
一

方面 ， 它又通过在观念层面接纳 、 趋近 、

召唤伦理生活而成 为伦理生活所以可能的前提 。

前面提到 ， 认知更多地与广义上的 知识形态相联系 ， 在伦理之域 ， 认知也呈现这一特点 ： 对
“

什么 是

伦理生活的 主体
”

、

“

何为 人
”

、

“

谁活着
”

的认识 ， 都包含知识之维 。 以
“

为什么活着
”

为追问 的 内 容 ， 评

价涉及对生活意义的价值判 断 ， 其中关联着普遍的价值取 向 。 与之相联系的规范 ， 则更直接地呈现普遍的

品格 ： 规范总是不限于某 一个体 ， 而是对一定的社会群体具有普遍的制约作用 。 可以看到 ， 认知 、 评价 以

及与之相关 的价值原则 和普遍规范等 ， 都具有超越于个体的特点 。 在与人相对 （ 表现为广义的所知 ） 的 形

态下 ， 这些价值 原则和伦理规范往往呈现外在的 形态 ： 认 知 、 评价和普遍的规范确实都不可或缺 ， 但对具

体 的个体来说 ， 它似乎 更多地呈现为对象性的观念 ， 具有超越性而缺乏相关性 。 在 以 上情形 中 ， 个体 固然

可 以 形成理性的认知 、 作 出 价值的判断 、 理解普遍的规范 ， 但这些方面与他的存在过程仍可彼此相分或隔

绝 ， 所谓 知行脱节 ， 在某种意义上即 源于这种疏 离性 。 然而 ， 当 以上原则 、 理想以及体现这种理想的规范

与个体的生存感融合在一起 的时候 ， 伦理生活所涉及 的普遍之维与个体 自 身存在之间 的鸿沟便幵始被跨越 ：

这种融合在现实的层面将伦理生活带入个体 。 质言之 生存感使个体对生活的看法 （ 包括对生活主体的把握 、

对生活意义的领悟 、 对如何生活的理解等 ） 与个体 自 身 的存在 具有 了 内 在的相 关性 。 用 中 国哲学的概念来

表述 ， 生存感的 意义即 在于赋予伦理生活 以切 己性 、 切身性
。 所谓

“

切 己
”

， 也就是与个体存在的相关性和

不可分离性 ， 通常所说的
“

切身体会
”

， 便是基于个体 自 身所感所悟而 形成的具体领悟 ， 这种体会和领悟不

同于抽象的 道理 、 外在 的 要求 ， 而是与
一个个真实的个体 紧密相关 ： 从本源的层 面看 ， 切 己 、 切身 既具 有

个体的指 向性 ， 也意味着 与个体 自 身无法相分 。 事实上 ， 在伦理之域 ， 生存感对个体之所 以重要 ， 主要便

在 于它使伦理生活对个 体具有切 己性或切身 性 ， 只有在这样 的形态之下 ， 伦理 生活才可能从与 人疏离走 向

与人相 关 ， 并进
一步获得现实的 品格 ， 成为个体 自 身 的真实生活 。

如前所述 ， 伦理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， 从而 ， 谈伦理生活无法与道德 实践相分离 。 就现实的形态而言 ，

人 的存在展开于多 重向 度 ， 伦理生活所体现的 ， 是人多 向度存在 中的
一

个方面 。 然而 ， 从伦理生活本身看 ，

其存在形态 又非限于
一

端 ， 而是具有总体性的 品格 。 这种总体性 的特征可 以 从两个角度加 以理解 。 首先 ，

伦理生活包含 二重性 ： 它既是人 的多重存在向 度的
一

个方面 ， 又具有 自 身 的 多重面 向 ， 后者体现于生活的

各个方面 。 从 日 常生活 、 社会交往到工作 、 劳动等 ， 都涉及伦理生活 。 同 时 ， 伦理生活又贯穿于人存在过

程的始终 ： 尽管在存在 过程 中 的不同阶段 ， 人的伦理生活在具体 内 容方面存在差异 ， 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

着伦理生活本身 仅仅与人的生活过程 中某
一阶段或某

一

时期相联 系 。 从 以上方面看 ， 伦理生活无疑呈现总

体性 的 品格 。 比较而言 ， 道德实践可 以视为伦理生活在
一

定时空条件下 的体现 ， 并具体表现为 多样的行为

过程 。 作为特定背 景和场合下展幵 的具体行为 过程以及伦理生活 的体现形式 ， 道德实践 同样涉及伦理生活

所包含的不 同环节 ， 当然 ， 其具体侧重和 内涵又有所不 同 。

道德实践作为 自 觉的 行为 ， 与人 的认知过程无法相 分 。 道德 汄知首 先涉及对道德实践 主体 的认识 ， 即

广义 的 认识你 自 己
”

或
“

自 知
”

。 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 ， 自 我应该形成何种能力 与 品 格 ？ 如何培养这种

能力 和品格 ？ 怎样克服可能悖离道德要求的偏 向 ？ 这些 问题在不 同意义上涉及 与道德主体相关的认知过程 。

从现实 的形态看 ， 道德实践又 以人伦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： 如 果世界 上只有
一

个孤立 的行为 主体而没有

人与人的 多方面关系 （ 广义的人伦 ） ， 那就不会有道德实践 。 由此 ， 便发生 了把握人伦或认识
“

人 与人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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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
”

的 问题 。 儒家很早就提 出
“

知人
”

的要求 ： 孔子所理解的 知
”

， 首先就是知人 ； 所谓知人 ， 便包

括把握人伦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。 道德的义务 以现实的伦理关系为根据 ， 道德行为 的具体方式 ， 也基于不

同 的人伦关系 ， 在
“

父子有亲 君 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， 朋友有信
“

的行为规范中 亲
”

、 义
， ’

、

“

别
”

、

“

序
”

、

“

信
”

等不同 的行为要求 ， 便以父子 、 君臣 、 夫妇 、 长幼 、 朋友等不同 的人伦为其根据 。 在此意义上 ，

对人伦关系的把握 （ 广义的
“

知人
”

， 在逻辑上构成 了 道德行为展开的前提 。

道德实践同时涉及对
一

般道德 原则 的理解 ， 儒家突出仁道 、 礼义 ， 这里的
“

仁道
”

、

“

礼义
”

都关乎普

遍的价值原则和道 德原则 ， 对
“

仁道
”

、

“

礼义
”

的理解 ， 则意味着把握普遍的价值原则和道德原则 ， 并 由

此从普遍的层面 引 导人的行为 。 进而言之 ， 道德行为 的展幵涉及对具体道德情境 的考察和把握 。 道德实践

总是在
一

定 的时空条件和具体背景之中 发生 ， 亦即 与特定 的情境相涉 ，

一

般原则 的特点则在于超乎特定的

情境 如何将普遍 的原则运用 于多样的情境 ？ 这是道德实践展开过程 中无法回避的 问题 。 宋明 理学家提出
“

理

一

分殊
”

， 便关涉普遍的道德原则 （ 理一

”

） 与 多样的道德情境 （

“

分殊
”

） 之间 的关系 。 具体地考察和分

析沟通普遍的原则与具体的情境 ， 构成了道德认知所指 向 的重要方面 。

认知在广义上涉及
“

是什么
”

的 问题 ， 与之有所不同 ’ 评价首先关联
“

应 当做什么
”

的问题。

“

应当做什么
”

包括 目 标的确认 、 行为 的选择 ， 等等 。 什么样 的行为有正面的价值 ， 从而值得选择并应当 去做 ， 什么样的

行为包含 负面 的价值意义 ， 从而不应当选择 ， 这些问题关乎广义 的道德评价和道德 判断 。 认知视域 中的 问

题更多地涉及道德领域 中 的知识性之维 ， 评价层面的 问题则主要与价值意义上的判 断联系在一起 。 从现实

的层面看 ， 道德实践的展幵既涉及价值或应然 ， 也关乎事实或实然 （ 包括行为 发生的具体情境 ） ， 道德之域

中认知与评价的关联 ， 即基于道德实践的 以上现实形态 。

引 申 而言 ， 评价也与道德事实的确认相联系 。 宽泛地看 ， 道德领域中的事实或道德事实包含两个方面 ：

其一

， 客观层面的现象 （ 如某人 曾说谎 ）
；
其二 ， 相对于

一定 的价值原则 ， 这种现象所具有的意义 （ 从
“

不

说谎
”

的原则看 ， 说谎为不正当 的行为 ） 。 纯粹客观层面的现象只是类似 自然之域的事实 ， 并不构成道德事

实 ；
纯粹的道德原则或规范则主要呈现观念的 意义 ， 也不构成具有 客观性的事实 。 只有在二者通过伦理判

’

断而相 互交融 的条件下 ， 才形成道德事实 。 以某人曾说谎为例 ， 它本身 只是
一

种实 际发生的现象 ， 唯有当

运用
“

不说谎
”

这样的道德原则去评判以上现象时 这种现象才呈现为道德领域的事实 （ 不正 当的道德行为 ） 。

事实本身不 同于本然的存在 ， 而是进入人 的知行之域的对象 ， 在道德 事实中 ， 事实与人的相关性具体表现为 ：

其意义乃是通过运用道德原则所作的道德判断而呈现 。 道德判 断是
一

种具有价值意义 的评价 ， 在这里 ， 以

道德判断形式表现出来的评价 ， 便构成 了确认道德事实 的条件 ， 道德事实本身 在
一

定意义上表现为 客观现

象与道德判断的交融 ： 如果说 ， 与客观现象的关联 ， 使道德事实不 同于主观 的赋予 ， 那么 ， 道德判断的渗入
，

则使道德事实 区别于 自 然现象 。 道德判断与道德事实确认之间 的 以 上联系 ，

一

方面进
一

步体现 了 认知 与 评

价之间 的 相关性 ， 另
一

方面又为
“

应 当做什么 （ 或 不应当做什么
”

） 提供 了 内 在的根据 ： 某种行为 （ 如

说谎 ） 的性质 （ 不正当 ） 通过道德判断而被确认后 ， 便不仅被视 为道德领域已发生的 事实 ， 而且也同 时被

归入
“

不应当
“

选择之列 。

在道德实践中 ，

“

应当做什么
”

和
“

应当 如何做
”

紧密相关 。 相对于 是什么
”

层面上的 认知和判断 ，

广义的
“

应当
”

更多地包含价值层面的 内 涵 ， 并与道德理想 、 道德 目 的有着更切近的联系 。 具体地看 ，

“

应

当如何做
”

关乎行为的方式 、 途径等 ， 而对应 当如何的 确认 ， 则离 不开规范 的引用 。 与伦理生活的展开过

程相近 ， 道德规范 既制约着
“

应当做什么
”

意义上 的选择 ， 又规定着
“

应当 如何做
”

。 前 者意味着根据所

接受和认同 的普遍规范选择不同 的行为 ， 后 者则要求依照
一

定 的规范来确定这种行 为 的具体方式和途径 。

由
“

是什么
”

、

“

应当做什么
”

、 应当如何做
”

进一

步追 问 ， 便面临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如何落实的问题 。

从 中国 哲学 的视域看 ， 这里涉及道德领域的 知行之辨 。 与 是什么
”

相关的道德认识与
“

应 当做什么
”

、

“

应

当如何做
”

相关的道德判断 ， 属广义之
“

知
”

， 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的落实 ， 则关乎
“

行
”

。 如何将何者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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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 、 何者当行之
“

知
”

转换为 实际的
“

行
”

（ 道德行为 ） ？ 这
一

问题所 引 向 的 ， 是实践领域中 的
“

道德感
”

“

道德感
”

（ 与前面所论
“

生存感
”

（ 都关乎主体之
“

感
”

， 但二者又包含

不同 的 内 涵和面向 。 生存感
”

主要表现为体现于伦理生活的综合精神形态 与伦理生活的 总体性品格相应 ，

生存感也具有总体性的特点 。 比较而言 ，

“

道德感
”

更多地与具体的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相联系 ， 可以视为

内 在于具体实践过程的综合形态的道德意识 。 道德感的现实作用 也主要体现于道德行为 的发生与展开过程 。

作为道德实践中的综合意识 ， 道德感不同 于伦理学中 非认知主义所理解的单纯主观感受 ， 而是包含多

重观念维度 。 宽泛 而言 ， 道德感既包含理性层面对普遍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认识与理解 ， 也涉及情感层面

对这些规范 、 原则的认同 或拒斥 ； 既有对相关情境 的把握 ， 也关乎相关情境下人的多样意向 、 体验 。 从更

广的 视域看 ， 道德 实践的 展开过程往往包含人的意欲 ， 这些意欲的产 生常常不由 自 主 ， 而它们能否化为具

体的 行为动机 ， 则涉及理性的反思和评价 。 人不同于动物 ， 动物总是 自 发地按其意欲去活动 ， 人的意欲能

否化为 行为动机 ， 则取决于这种意欲 是否合乎社会普遍认可 的价值原则 以及个体 自 身 的道德要求 。 形成动

机之后 ， 还需要对行为作进
一步的选择和决定 。 意欲、 动机 、 选择 、 决定 ， 分别构成了 道德实践的不 同环节 ，

道德感即 具体地渗入这些 多样 的环节之中 。 反过来也可 以说 ， 道德实 践的 诸环节在不同 的意义上都受到道

德感的制约 。 引 申 而 言 ， 道德领域中具有直觉形态的 意识 （ 所谓
“

道德直觉
”

） ， 也与 上述意义上 的道德感

具有 内在的 关联 ： 对道德领域 中善或恶 、 正 当或不正当的 直觉性把握 ， 往往基于个体内 在的道德感 。

实 际的道德行为并不 仅仅 按抽象的道德律令而展开 。 在现实的行为过程中 ， 人们不是首先想到道德律

令要求怎样做 ， 然后再按这
一

要求去做 。 道德律令与个体的 评价 、 判 断 、 选择 、 决定 ， 往往相互交织 ， 这

些不 同的环节彼此关联 ， 其展 幵过程则 处处体现着道德感的 制约作用 。 与生存感一

样 ， 道德感也 内 在于个

体的意识之中 ， 而不 同于 外在 、 抽象 、 空洞 的形态 。 事 实上 ， 评价 、 判断 、 选择 、 决定的 具体 内 容 ， 本身

便无法与个体已有的道德感相 分离 。 在道德意识的 以上具体存在形态中 ， 伦理意义上的认知与非认知之间

的对峙也得到 了某种扬弃 。 单纯的认知立场 ， 往往使个 体仅仅成为理性的 旁观者 ， 由 此将导致离行言知 ；

绝对的 非认知进路 ， 则容易使个体完全为情意所支配 ， 由 此趋 向于离知言行 。 通过沟通认知之维与情意之维 ，

道德感同时为道德行为 的现实展开提供 了根据 。

前面 曾 论及 ，

“

生存感
”

（ 的核心 是意义 感 。 与之有所不 同 ，

“

道德感
”

（ 丨

的核心主要表现为 义务感或责任感 。 责任或义务本身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： 它们既可 以表现为 外在的道德命令 ，

也可 以取得个体 自 身 内 在要求的形式 。 在道德感中 ， 义务 不 同 于外在的律令 ， 也非凌驾于个体之上 ， 而是

与个体的 内在意愿 、 自我要求 融合为
一

体 ， 并内 化 为个体稳定的行动意向 或行为 定势 （ 。 以道

德感 为存在形式 ， 义 务所蕴含的道德要求与 道德认识 、 内 在意愿 、 情感认同等相互交错 、 彼此融合 ， 凝结

于个体的道德意识之中 ， 并与具体的个体同在 。

如前所述 ， 生存感将伦理 生活带近于个体 ， 使之具有切己性 、 切 身性 。 与之相联系 ， 道德感的 意义在

于使道德意识
“

实有诸己
”

， 成为个体真实拥有的观念形态 。 具体而言 ， 道德感扬弃了 道德观念 的抽象性 ，

使之不再隔绝或游离于个体 ， 而是化为个体真实的存在 。 在道德感中 ， 伦理的原则和道德 的观念既不是仅

仅表现为外在的律令 ， 也不是与个体意愿相对的异 己存在或 内 在的
“

他者
”

； 既非隔绝于 自 我 ， 也非 虚
”

而不
“

实
”

， 而是融入于个体的意识系统 ， 成为 真实的 自 我意识 。 日常语言中有
“

真情实感
”

之说 ， 以
“

实
”

规定 感
”

， 也从一个方面突出 了
“

感
”

的真切性 。

“

感 的 以上意义 ， 并非仅 限于道德领域 。 以语言特别是外语的 学习 而言 ， 当个体还停 留在掌握语法 、

积累 单词的 阶段时 ， 即使他对语法 的理解已 相 当深入
， 积累 的 词汇也 十分可观 ， 但对相关外语 的掌握仍可

能 比较生涩 。 之所 以如此 ， 原因就在于此时 语法知识和单词的 累积并 没有真正融入到他的 语言意识 ， 而是

以某种抽象或分离的形式存在 。 只有形成了 语感 ， 语法知识和所记词汇才能扬弃其外在性 、 分离性和抽象性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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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为语言意识的内 在构成 ， 从而使相关个体对外语运用 自如 。 广而言之 ， 音乐中 的乐感 、 球类运动中的球感 、

手工技艺中 的手感等 ， 其中 的
“

感
”

也彼此相近 ； 道德实践中 的道德感 ， 与 以上诸种
“

感
”

同样具有某种

相通性 。 质言之 ， 仅仅 了 解道德规则 、 熟记道德命令 ， 并不表明真正具有了道德意识 。 只有形成 了 道德感 ，

普遍的道德原则和要求才能化为 个体 自 身 的 内 在意识 ， 也唯有如此 ， 个体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主体 ，

其行为 也才可能达到不思不勉 、 从容中道 。

道德感作为道德意识的具体形态 ， 具有普遍的 内 容 ， 后者包括对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认识 、 对道德主体

普遍规定 的把握 、 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等 。 同时 ， 作为真实 自我的 内 在构成 ， 道德感又渗入 了个体的感受 、

体验 、 意愿 ，
二者的相互结合 ， 表现为道德领域中共通感与个体感的交融 。 康德曾将人心的机能区分为 认

识机能 、 意欲机能 ， 以及愉快不愉快的机能 。 在引 申 的意义上 ， 可以将 以上机能分别概括为
“

我思
”

、 我欲
”

和
“

我悦
”

， 而在道德感中 ，

“

我思
”

、

“

我欲
”

和
“

我悦
”

三者则 内 在地融合为
一

体 。 从道德实践与道德

原则的关系来说 ， 普遍的道德原则首先与理性层面的理解相关 ， 从而涉及 “

我思
”

。 未经理性的理解 ， 个体

的行为就容易缺乏 自 觉性 。 就其性质而言 ， 道德行为并非为外在的强制所驱使 ， 而是 出 于个体真实的意愿 ，

后者关乎
“

我欲
”

。 进
一

步看 ， 完美 的道德行为 同时应基于情感 的认同 感 ， 并使个体产 生某种偷悦感 。 儒学

强调
“

好善当如 好好色
”

， 所谓
“

好好色
”

， 便是因美丽的外观而引 发的偷悦之情 ， 这种愉悦感是 自 然形成 ，

非源于强求 。 当道德的追求 （ 好善 ） 达到类似
“

好好色
”

的境界时 ， 道德实践便具有 了
“

我悦
”

的特点
：

与之相对 ， 对道德原则的悖离 ， 则会使人 内疚 、 不安 ， 亦即缺乏
“

我悦
”

之维 。 如果说 ， 以上过程中 的
“

我

思
”

较多地与道德感中 的普遍之维 （ 共通感 ） 相联系 ， 那么 ，

“

我欲
”

和
“

我悦 则更多地体现了 道德感

与个体特定感受 、 体验 （ 个体感 ） 的关联 ， 在这里 ， 共通感和个体感 内 在地交织在
一

起 。 作为道德感的具

体存在形态 ， 这种交织从主体的层面构成 了道德行为 的内在机制 ， 并为道德行为 的展开提供了 现实的推动力 。

以道德感为动力 因 ， 道德行为 同 时将克服外在的 强制与 内 在的勉强 ， 取得 自 觉 、 自 愿 、 自然的形式 。

作 为人的存在方式 ， 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包含不 同 的方面 ， 如果说 ， 认知之维赋予其 自 觉的品格 ， 评

价之维使 其获得价值的 内涵 ， 普遍规范制约其有序展幵 ， 那么 ， 以意义确认为核心 的生存感则使伦理生活

对个体具有相关性和 切 己性 ， 以 义务认 同为核心 的道德感进而使伦理观念成 为个体实有诸 己的真实存在 ，

二者分 别 为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的现实展开提供 了 内 在的担 保 。 综合地看 ， 以上方面相互 作用 ， 同时构成

了 伦理生活与道德实践所 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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